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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发〔2024〕54 号

关于印发《办理企业涉本市监狱在押服刑人员
民商事事项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监狱管理局：

《办理企业涉本市监狱在押服刑人员民商事事项工作指引（试

行）》已经 2024 年第 23 次市局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局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4 年 7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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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企业涉本市监狱在押服刑人员
民商事事项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优化本市法治化营商环境，规范企业涉本市监狱在押

服刑人员民商事事项办理工作，依法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

行以及企业和在押服刑人员合法权益，维护监狱监管秩序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以及司法部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主体（以下统称“企业”），因

开展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，委托律师办理必须由本市监狱在押

服刑人员本人配合完成的特定民商事事项，适用本指引。

上述特定民商事事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所涉股权、雇佣、

合约、支付、委托公证等重要情况了解、相关手续办理等。

二、申请途径

企业委托的律师可以拨打在押服刑人员所在监狱的预约电话预

约办理，也可以到在押服刑人员所在监狱申请现场办理。

相关监狱的预约电话号码、地址、接待时间等，可以通过上海

市监狱管理局狱务公开热线（021-12348 转*转 1）查询。

三、申请材料

律师提出申请时，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
(一)会见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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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企业名称、律师及随行入监会见人员信息、在押服刑人员

信息、申请办理事项及理由等信息。律师及随行入监会见人员合计

不超过 3 人。

（二）证明材料

1．企业营业执照，以及能够证明企业与在押服刑人员之间存在

民商事关系的证明材料。

2．律师委托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、律师身份证、律师执业证等。

3．随行入监会见的律师助理、翻译人员的有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时限要求

对于到监狱现场申请会见并递交申请材料的，监狱应当当场受

理。经审查符合规定，且能当时安排会见的，监狱应当当时安排；

经审查符合规定，但不能当时安排会见的，监狱应当说明情况，并

在具备会见条件后的 48 小时内安排会见。会见证明材料不符合规定

的，监狱应当一次性告知材料补正要求。因在押服刑人员拒绝会见

的，监狱应当书面说明情况。

对于通过电话预约会见的，监狱应当当场确定预约日期并告知

会见证明材料要求。律师在预约日期到监狱申请会见的，按照前款

规定执行。

五、次数和时长

监狱应当根据民商事事项办理的实际需要，合理确定会见时间

和次数，并提供必要便利。

六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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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委托的律师及随行入监会见人员会见在押服刑人员时，监

狱应当派民警现场监视监听，并录音录像。监狱民警应当恪尽职守、

清正廉洁，保护企业商业秘密。

企业委托的律师及随行入监会见人员应当服从监狱工作安排、

遵守监狱作息时间安排、遵守会见现场管理相关规定要求。

上级机关对本指引相关事项另有规定的，按上级机关规定执行。

本指引由上海市司法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试行一年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8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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